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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屏幕软打样系统及轮转印刷机
终端服务器采购项目评标结果公示

公示时间：2024年12月4日 至 2024年12 月
6 日

招 标 人：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8-85952009
提出异议渠道和方式

招 标 人：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康
联系电话：028-85952009

招标人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4日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屏幕软打样系统及轮转
印刷机终端服务器采购项目招标于2024年11月04

日发布招标公告，2024年11月29日开标，现已完成
评标工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一、中标候选人
1、采购项目标段1：屏幕软打样系统

候选人顺序

第一中标 候选人

第二中标 候选人

第三中标 候选人

单位名称
杭州卓欣印刷科技
有限公司
四川省新硕印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睿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预期中标价(元）

￥228600.00

￥229000.00

￥229600.00

工期(单位:天)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质量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采购项目标段2：轮转印刷机终端服务器

候选人顺序

第一中标 候选人

第二中标 候选人

第三中标 候选人

单位名称
中闻印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成都尤狸柯思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良辰科技有限
公司

预期中标价(元）

￥306820.00

￥308969.00

￥318000.00

工期(单位:天)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验收通过之日止。

质量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二、否决投标情况：
本次招标没有否决投标情况!

三、评标情况：

评标情况
评标委员会由公司副总经理（2人）、集团委派财务、总经办副主任、设备部主任共5人组成，评标
工作于2024年11月29日在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公司会议室完成，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
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评审，开标及评标纪律严明。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于公示期内通过质疑渠道提出。以书面形式
提出，送至招标人。

四、异议情况：

12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眉山
中院）获悉，11月29日下午，受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法院）委托，该院
对尹某大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二审进行公
开宣判。省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眉山中院一审判决。一审中，眉山中院
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尹某大有
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80万元。

2024年初，山东某企业非法获取四
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
象公司）“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一
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
度十大案件”，成为唯一入选的知识产
权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侵权
人向权利人金象公司赔偿2.18亿元，加
上4.4亿元和解金，共计6.58亿元，刷新
国内知识产权维权纪录。尹某大侵犯
商业秘密罪案系该知识产权纠纷案相
关的刑事案件。

2016年3月，金象公司向眉山中院
提起诉讼，称其技术秘密被前员工尹某
大泄露。

眉山中院受理该案后，随即成立两
个证据保全专班，前往山东德州及浙江
宁波实施证据保全。这些证据在金象
公司后续诉讼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因案件管辖等问题，金象公司撤回

了在眉山中院的民事诉讼，另行在其他
法院提起专利技术侵权诉讼和侵害商
业秘密诉讼。

尹某大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
在眉山中院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尹某
大在任职期间，掌握金象公司“三聚氰
胺”关键生产技术，在擅自离职后违反
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允许他人
使用其所掌握的生产技术，给金象公司
造成损失35009.67万元人民币，后果特
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2021年11月19日，眉山中院以侵
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尹某大有期徒刑5年
6个月，并处罚金280万元。

一审判决后，尹某大向省法院提起上
诉，提出涉案技术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其
对金象公司不具有保密义务、眉山中院无
管辖权、一审判定证据不足等上诉理由。

省法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
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认定的基本犯
罪事实清楚，量刑适当，故驳回尹某大
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法官介绍，当企业将有关核心技术
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时，能够接触到
企业商业秘密的员工，往往是负有保密
义务的核心人员，此类人员即使在离职
后，也应依约对企业负有保密义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

今年7月，成都市郫都区发生两起电
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导致的伤人事故，交
警在对事故开展调查过程中，发现涉事
电动自行车车速明显高于《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明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且车辆尺寸、电池电压等参数也不符合
标准要求，极可能系制售的假冒伪劣产
品。于是，警方循线追踪，寻找生产源
头，成功打掉一个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电
动自行车的犯罪团伙。

12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对话办案民警，起底这起集生产、运
输、储存、销售及租赁于一体的假冒伪劣
电动自行车非法产业链。

查处生产厂家2家
扣押伪劣电动自行车3400余辆

今年7月，郫都区连续发生两起电动
自行车伤人事故，交警在处理事故时发
现，涉事电动自行车存在电池电压、最高
限速均超过国家标准等问题，于是将情
况上报。随后，郫都区公安分局联动成
都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交警支队、东
部新区分局等多方专业力量开展侦查，
最终锁定以外省人李某某、本地人胡某
某分别为首的产、销团伙，掌握“以租代
购”销售伪劣电动自行车的犯罪事实。

9月7日至8日，专案组组织160余名
警力，在四川和外省实施同步收网，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22名，打掉犯罪团伙2个，
在外省查处假劣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
（公司）2家，现场扣押假劣电动自行车
200余辆；在成都查处批发商（公司）1
个、仓储窝点1处、销售及租赁窝点（车
行）5个，扣押伪劣电动自行车3200余
辆，初查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

从省外买回假货
采取商务合作方式在各地租售

据警方了解，从2023年10月以来，

为牟取非法利益，成都市的胡某某售假
团伙与外省的李某某制假团伙勾连，胡
某某团伙利用开设的“四川某商贸有限
公司”，向省外的李某某团伙开设的“某
电动车有限公司”“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等2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公司）
定制和购买超速、超电压、超重的假劣
电动自行车并运输回成都，然后通过与
成都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的5家电动
自行车租售车行进行商务合作，采取直
接销售、以租代购的方式，向成都及周
边城市销售。

郫都区公安分局食药环侦大队民
警张兴介绍，这些电动自行车最高限
速、电池电压和整车重量均超过国家
强制标准，销售公司采取商务合作、按
比例提成的方式，将假劣电动自行车
交与各地电动自行车租售车行进行租
赁、销售。

租车行“以租代购”
车速达60公里/小时远超国家标准

警方调查发现，该案涉及的生产、运
输、储存、销售及租赁于一体的伪劣电动
自行车非法产业链，行业乱象突出。

“主要是以租代购。”成都市公安局

食药环侦支队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
大队长晋彬雄告诉记者，此类犯罪主要
有以下特点：一是制造不符合国家强制
标准的伪劣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已形
成完整产业链，包括但不限于电机、控
制器、外壳等上游产业配套商会根据电
动自行车厂家需求，调整参数以达到客
户需求。二是生产、销售、租赁环节深
度勾连，销售公司为扩大销售份额，向
生产厂家定制超过国家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三是电动自行车租售车行采取
直接加价销售或以租代购（租赁用户按
月给付租金，交付一年租金后，以《转让
协议》的方式将所租赁的电动自行车所
有权转让给租赁客户）的方式，向客户
大肆销售假劣电动自行车，导致大量假
劣电动自行车行驶上路。四是伪劣电
动自行车速度能达到60公里/小时，远
超国家强制限速标准的≤25公里/小
时；同时，为匹配时速，电动自行车安装
电压为60V或72V的电池(国家强制标
准≤48V)、车辆整车达到60公斤左右
(国家强制标准≤55公斤)。五是购买伪
劣电动自行车的客户，明知系“超速、超
电压、超重”的伪劣电动自行车而特意
购买或租赁，特别是外卖骑手行业购买
伪劣电动自行车的特征明显。

警方介绍，伪劣电动自行车配备电
压超标电池，充电过程中极易引发火灾；
在道路上高速行驶，极易引发重大交通
事故。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警方将在强化
扩线侦查、推进实施全链打击的同时，联
合消防救援、经信、市场监管、应急等部
门，全面开展行业排查，推动行业集中源
头治理，同时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全面追
查扣押该案已销售的假劣电动自行车，
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郫都区警方供图

两起事故牵出假冒伪劣“电马儿”生产源头
成都警方打掉一个横跨两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电动自行车的犯罪团伙

前员工泄露公司技术秘密
获刑5年半罚款280万元

成都销售商现场指认涉案的物证材料。

警方现场查获的“非标”电动自行车。


